梁财社〔2021〕157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计划生育
奖励与扶助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
的通知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
为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补助政策，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项目正常开展，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局关于下达2021年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1〕184号），现下达你单位2021年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本次下达的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省级补助资金包含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伤残、死亡）、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其它家庭）、少生快富工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一次性奖励金、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符合资助条件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个人参保费用资助经费、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奖励补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家庭医生签约个人承担费用补助省级结算资金，请于 2021年12月以前完成发放工作。
三、请加强资金监管，加快预算执行。加强绩效管理，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四、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项目名称为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代码为 Z145110010014，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五、请单位收到项目纸质指标文件3个工作日内，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工作。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

附件：1.2021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省级结算资金分配表
2.2021年计划生育家庭转移支付省级结算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1月23日

